


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表

项目

概况

名 称 福州市仓山区城市更新项目（一期）安置房 A 区

项目投资编码 2111-350104-04-01-652254

位 置
福州市仓山区南二环路北侧，南台路以东，则徐大道以西，中心

坐标为东经 119°32′44.00″，北纬 26°02′46.61″

建设内容

本项目总征地面积 73777m2，总建筑面积 203124.0m2，其中，

地上建筑面积 147939.0m2，地下建筑面积 55615.0m2，计容建筑面

积 147554.0m2，建设内容包括 23栋 7-15层住宅楼、1栋保留古建

筑物、1层地下室、区内道路、景观绿化等配套设施；建筑占地面

积 18444.3m2，建筑密度 25.00%%；地下室占地面积 5.1149hm2；

绿地面积 22133m2，绿地率 30.0%。

项目性质 新建 总投资（万元） 222804.05

土建投资

（万元）
66938.60 占地面积（hm²）

永久：7.3777

临时：0.9855

动工时间 2022年 12月 完工时间 2024年 10月

土石方（m3）
挖方 填方 借方 余（弃）方

29.47万 7.07万 0.58万 22.98万

城市建筑弃土

（渣）消纳

管理部门

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、文

号及时间
福州市仓山区水利局，仓水审〔2023〕28号，2023年 8月 30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/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福州水保生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

设计单位
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纳入主体工程）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中融固成建设科技有限公司（纳入主体工程）



水土保持补偿费票缴纳情况 本项目属于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，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

水保设施验收通过日期和地

点

2024年 11月 18日，福州市仓山区城市更新项目（一期）安置房

A 区

水土保持

措施落实

情况

1、工程措施：道路下方埋设雨水管 2667m，透水砖 3318m²，土地整治 2.5022hm²，

绿化覆土 0.68万 m3。

2、植物措施：景观绿化 2.3259hm²。

3、临时措施：主体工程区布设临时排水沟 2196m，集水井 34口，密目网覆盖 5100m²；

施工生产生活区布设临时排水沟 320m，排水沟沿线布设三级沉淀池 3座，洗车台

3座；土石方中转场区布设密目网覆盖 6500m²。

建设单位

基本信息

名 称：福州市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104MA8U1CTH09

地 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连江南路 136号建总大厦 14层

电子信箱： 传真：

法人代表：李硕 联系电话：

授权经办人姓名：林莹莹 联系电话：

证件类型及号码：

建设单位

对水土保持

设施验收

(上述内容)
公开情况

公示网站及网址：水土保持公示网
https://www.yanshou100.com/item_detail.html?id=389033

公示起止时间： 2024年 11月 18日至 2024年 12月 13日

公众意见接收和处理情况：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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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02 水土保持公示网截图



附件 03 运输建筑垃圾备案







附件 04 现场水保措施验收照片

景观绿化

透水砖 雨水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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